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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7           股票简称：宁波中百           编号：临 2022-033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部分自有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百”或“公司”），拟出售位于浙江

省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 810 号的土地、房屋及配套附属设施（以下简称“810

号”）；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八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达置业”，公司持股

比例 100%）拟出售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90 号科技大厦的土地、房

屋及配套附属设施（以下简称“科技大厦”）。 

 本次拟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出售部分自有资产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聚焦公司主业，保持固定资产的合理配置，盘活低效资产，结合公司发展需要，公

司拟出售 810 号，房屋建筑面积 3142.7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3358.30 平方米；八达

置业拟出售科技大厦，房屋建筑面积 14,126.6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4,180.60 平方米。

公司将参考市场价格并根据公司实际需求等多方面因素考虑，810 号以不低于 24,000,000

元、科技大厦以不低于 112,000,000 元出售。 

经测算，预计本次交易可产生的收益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出售资产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就相关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资产出售尚未明确交易对象，无法确定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等。后续将根据实际交易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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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拟采取在市场寻找意向交易方、公开挂牌等方式进行，目前尚无确定的交易

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拟交易的资产为公司单独所有，810 号规划用途为工交仓储，房屋建筑面积

3142.7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3358.3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期限终止日期为 2043 年 10

月 28 日；科技大厦规划用途为办公用房，房屋建筑面积 14,126.6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

积 4,180.6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期限终止日期为 2054 年 10 月 15 日。 

（二）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 取得时间 取得方式 投入使用时间 计提折旧年限 资产目前使用状况 

810 号 1961 年 自建 1962 年 35-50 年 出租状态 

科技大厦 2009 年 转让 2009 年 35-50 年 自用及出租状态 

（四）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交易标的名称 科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6 月 30 日 

810 号 

账面原值 1,608,845.47 1,608,845.47 

已计提折旧 1,225,369.48 1,242,091.54 

账面净值 383,475.99 366,753.93 

是否经审计 是 否 

科技大厦 

账面原值 52,009,792.93 52,009,792.93 

已计提折旧 19,043,168.91 19,815,189.27 

账面净值 32,966,624.02 32,194,603.66 

是否经审计 是 否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将参考市场价格并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初步评估结果，810 号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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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24,000,000 元，科技大厦以不低于 112,000,000 元出售。目前尚无确定的交易方，公

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签署相关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出售资产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有效回笼资金，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为公司经营发展提供财务支持，对公司财务状况有积极影响，对公司正常经营不存在不利

影响。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侵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由于本次交易能否成交及成交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最终影

响尚待产生实际成交价格后方可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16日 


